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 

原条款 修订后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9

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……转

增后总股本增至 89,820.64 万股。经中

国证监会证件许可﹝2020﹞1005 号批

准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向特定对象发

行人民币普通股 156,451,617 股，并于

2020 年 7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，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增至 10.55 亿

股。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9

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……转

增后总股本增至 89,820.64 万股。经中

国证监会证件许可﹝2020﹞1005 号批

准，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向特定对象发

行人民币普通股 156,451,617 股，并于

2020 年 7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 ， 非 公 开 发 行 后 总 股 本 增 至

1,054,658,053 股，2021 年，公司配套募

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 154,263,874股，

并于 2021 年 5 月 27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，总股本变为 1,208,921,927 股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1,054,658,053 元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1,208,921,927 元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建设工程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建工集团”） 

…… 

公司 2020年 7月发行可转换债券、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新增股份完成后，公司

股本结构情况如下： 

建工集团 579,776,147股，占比 54.97% 

社会公众 474,881,906股，占比 45.03% 

合计 1,054,658,053股 

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建设工程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建工集团”） 

…… 

公司 2021 年 5 月募集配套资金新

增股份完成后，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

下： 

建工集团 579,776,147股，占比 47.96% 

社会公众 629,145,780股，占比 52.04% 

合计 1,208,921,927 股 

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

1,054,658,053 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

1,208,921,927 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第五十六条 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

下内容……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方式的，

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

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。互联网投

票时间应当为会议召开当日上午 9∶15

至当日下午 3∶00。 

第五十六条 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

括以下内容……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

通知中应当充分、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

全部具体内容。拟讨论的事项需要独立

董事发表意见的，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或

补充通知时将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意

见及理由。 

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之间间

隔应不多于 7 个工作日，同时应大于 2

个交易日。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，不得

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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